
2023年度昆明市税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序号
制定计划任务
部门名称

计划任务名称

检查对象
抽查比例/

户数
任务时间 检查方式 制定依据

实施检查
层级

备注
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

1 市税务局 涉税领域

税务检查和发票检查，检查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和其他
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、
扣缴义务情况、涉税事项和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印制
、领购、开具、取得、保管
、缴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相
关发票涉税事项

市级重点
稽查对象
名录库企
业

20%
2023年1月
至12月

随机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
法》第五十四条、第五十五条、
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七条、第五
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；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
则》第八十五条、第八十六条、
第八十七条、第八十八条、八十
九条

市级组织
检查

市税务局
各稽查局
实施检查


